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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6 歲的甲男與國中同學同齡之乙男透過手機上之通訊軟體用互傳訊息，

甲傳給乙的內容為：「因考上明星高中，獲得祖父贈與一台 A 牌電腦，

市價新臺幣（下同）30000 元，但我其實更想要手機」。乙遂回發訊息，

內容為：「我願意以 25000 元向你購買該 A 牌電腦」，但卻誤打成 35000

元。乙隨後發現有誤，而將該訊息收回，但甲已經已讀。試問：

甲為買手機想要現金，雖訊息被乙收回，仍回覆乙先前訊息，表示願

意以 35000 元之價金將該電腦賣給乙，則甲、乙之意思表示是否達成

合致？（10 分）

乙可否因錯誤而撤銷該意思表示？（10 分）

該契約之效力如何？（10 分）

二、甲男志在擔任公務員，因努力於公務員之國家考試，年過半百仍未婚。

在偶然機會下，認識單身之乙女。二人同居一段時間之後，乙懷有甲男

之子丙。於丙尚未出生前，甲立即以意思表示認領丙，並向戶政機關為

登記。試問：

戶政機關可否受理甲之認領登記？（10 分）

乙於丙出生後先辦理出生登記，其後卻與甲為丙之姓氏，應從父姓或

母姓意見不合，在戶政人員面前爭論不修，則丙應如何從姓？（10 分）

甲、乙於辦理丙之出生登記前，兩人已書面約定變更丙從甲姓，於丙

成年前，甲、乙可否合意再以書面變更丙從乙姓？（10 分）

三、甲男與乙女為夫妻，生下丙男與丁女。丙長大後與戊女結婚，生下 A 與

B 二女，丁長大後嫁給己男，也生下 C 男。甲尚有其母庚。丙曾於大學

畢業考取駕照時，為買車與甲發生衝突，故意對甲下重手，被宣判殺人未

遂之二年徒刑。丁為 C 出國留學之事，與庚發生爭執，並對庚重大辱罵，

而被甲認為不孝，聲明將來不得繼承其財產。一年後甲、乙不幸於一場空

難同時死亡。試問：甲留下 1200 萬元之財產應如何繼承？（40 分）


